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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#年 $月 %%日建设部发布&

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’解决城

镇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’根据(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

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)’制定本办法*
第二条 城镇廉租住房!以下简称廉租住房&是指政府和

单位在住房领域实施社会保障职能’向具有城镇常住居民户

口的最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租金相对低廉的普通住房*
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认定标准由市+县人民政府制定*
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廉租住房的

方针+政策并指导全国廉租住房的管理工作*
省+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+直辖市人民政府

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廉租住房的实施

办法并指导廉租住房的管理工作*
市+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区廉

租住房的具体实施方案并负责廉租住房的管理工作*
第四条 廉租住房的来源如下,
!一&腾退的并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廉租住房标准的

原有公有住房-
!二&最低收入家庭承租的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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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或者使用面积和装修标准的现公有住房!
"三#政府和单位出资兴建的用于廉租的住房!
"四#政府和单位出资购置的用于廉租的住房!
"五#社会捐赠的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!
"六#市$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采用其他渠道筹集的

符合廉租住房标准的住房%
第五条 廉租住房租金标准实行政府定价%除本办法第

四条第"二#项的租金标准可以根据现有公有住房的租金标准

和政策确定外&其他来源的廉租住房的租金标准&原则上按照

维修费和管理费两项因素确定&以后随着最低收入家庭收入

水平的提高而适当提高%
第六条 对开发建设和购买的廉租住房&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应当在土地$规划$计划$税费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%
第七条 廉租住房必须严格控制面积标准和装修标准%

每户最低收入家庭只能租住一处与居住人口相当 的 廉 租 住

房%廉租住房的面积标准$装修标准和具体管理办法由省$自
治区$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%

第八条 承租廉租住房实行申请$审批制度%其程序为’
"一#申请人持最低家庭收入证明$住房情况证明以及省$

自治区$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$房地产行政

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&向市$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

主管部门提出申请!
"二#市$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人的证

明文件进行审核&并在适当的范围内公告&无异议的&予以登

记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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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三"已登记者按照住房困难程度和登记顺序等条件#经

综合平衡后轮候配租$
第九条 承租廉租住房的家庭#不得将承租的廉租住房

转租$违反本规定转租的#由房屋所在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

收回转租的房屋#并处以 %万元以上 &万元以下的罚款$
第十条 承租廉租住房的家庭#应当如实申报家庭收入$

不如实申报的#由房屋所在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退

房#补交商品租金和廉租房租金的差额#并处以 ’(((元以上

%万元以下的罚款$
第十一条 承租廉租住房的家庭#当家庭收入超过当年

最低收入标准时#应当及时报告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#并按期

腾退已承租的廉租住房)违反规定不 及 时 报 告 的#责 令 其 退

房#补交商品租金和廉租房租金的差额#并处以 ’(((元以上

%万元以下的罚款$
因正当理由不能按期腾退的#经房屋所在地房地产行政

主管部门批准#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续租#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

应当相应提高其租金)不能按期腾退且无正当理由的#由房屋

所在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退房#并处以提高后年租

金 *+’倍的罚款$
第十二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,滥

用职权,徇私舞弊,尚不构成犯罪的#依法给予行政处分)构成

犯罪的#依法追究刑事责任$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 国 务 院 建 设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负 责 解

释$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%---年 ’月 %日起施行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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